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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第四七四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3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    點：本會2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主任委員志銘、林委員俊欽、陳委員秀月、許委
員展榮、張委員智學、黃委員河淇、鄭委員志雄 

 
請假委員：沈委員松地、杜委員明山 
 
列席人員：許總幹事木山、王副總幹事清忠、陳組長昭如、吳

組長秀蕙、林主任良壽、吳主任惠美 
 
請假人員：陳主任金春、張主任婉茹、監察小組召集人林金陽 
 
主   席：張主任委員志銘                記錄：林良壽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四七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各組室報告 

  第一組 

    第一案 

    案由：檢陳「雲林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選舉

結果清冊』及『選舉概況』」各1份（如后附件），報

請公鑒。  

    說明：春埔村村長補選，經投票結果當選人為吳美華君，

得票數為404票。 

    決定：洽悉。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檢陳「雲林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當選

人名單』」1份（如后附件），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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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旨揭案俟委員會討論通過后，續依規定於本（108）

年3月19日辦理當選人名單之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雲林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受理登記之

候選人蔡建勇等2人資格，提請審查。  

    說明： 

      一、候選人積極及消極資格經查證情形說明如下： 

       (一)積極資格部分：合於規定。 

       (二)消極資格部分：蔡建勇等2人經相關機關查證函復，

尚未發現有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情事。擬請：【准

予登記】。 

      二、附陳雲林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舉候選人

資格審查一覽表乙份（如后附件）。 

      三、本案候選人蔡建勇等2人資格審查，俟委員會議討論

通過後，函知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並通知候選人於

108年3月20日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決議：登記候選人蔡建勇等2人資格審查通過，准予登記；

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本會108年第4次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通過，本縣四湖

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登記參選之候選人2人

之政見稿審查案，請審議。  

    說明： 

      一、按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1款規

定，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關於候選人政見稿之審查事

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

6款規定，重大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二、旨揭2位候選人之政見稿審查，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47條第4項規定略以，「…政見內容，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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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圖案為之。…」同條第6項規定，「政見內容，

有違反第55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

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

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規定略以，候選人…之

競選言論，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四、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案內參選

本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候選人，共計2人

之政見內容尚查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

規定，建請准予刊登。 

      五、附陳前述候選人政見稿影本2份。 

    辦法：本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後，將審查結果函知各候選人。 

    決議：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本會108年第4次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通過，本縣四湖

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登記參選之候選人共計

2人，申請設置2處競選辦事處審查案，請審議。  

    說明： 

      一、按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2款規

定，監察小組會議討論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審查事

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

6款規定，重大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二、旨揭2處候選人之競選辦事處審查，依據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44條規定，「候選人於競選活動期間，

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其設立競選辦事

處二所以上者，除主辦事處以候選人為負責人外，

其餘各辦事處，應由候選人指定專人負責，並應將

各辦事處地址、負責人姓名，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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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登記。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

學校、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

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

公處，不在此限。」 

      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案內申請

設置2處競選辦事處申請案，尚查無不得設立競選

辦事處情事，建請准予設立。 

      四、附陳前述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2份。 

    辦法：本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後，將審查結果函知各候選人。 

    決議：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本會108年第4次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通過，本縣四湖

鄉選務作業中心薦報之投開票所(編號第160號)之

主任監察員資格審查與遴派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3款

規定，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

及遴選事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

條第1項第6款規定，重大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二、按本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本縣共置投

票所（開票所）1所，所需主任監察員1人，依據投

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

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主任監察員須為

現任公教人員，由縣選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機關學校

推薦後遴派之。 

      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案內經本

縣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薦報之主任監察員資格符合

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9條第1項規

定（現任公教人員），爰建請依選務作業中心薦報

名冊予以遴派。 

      四、附陳前述推薦主任監察員名冊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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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本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後，依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薦

報之主任監察員名冊辦理遴派事宜。 

    決議：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本會108年第4次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候選人推

薦投開票所(編號第160號)之監察員資格審查與遴

派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3款

規定，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

及遴選事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

條第1項第6款規定，重大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二、按本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所需監察員數，

共計2人。已由登記參選之每1位候選人各提出推薦

1人，合計推薦監察員數計2人。 

      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案內經候

選人推薦之監察員資格，經查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已

雙重切結，無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

第3條規定不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爰建請依候選

人推薦名冊予以遴派。 

      四、附陳前述推薦監察員名冊乙份。 

    辦法：本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後，依候選人推薦之監察員名

冊辦理遴派事宜。 

    決議：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中選會函轉民眾檢舉本縣第209號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疑有未依規定執行職務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6款規

定，監察小組討論「關於辦理選舉…事務人員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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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研處事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

準則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重大爭議案件之處理

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二、相關法規: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選舉人領

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

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一

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其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

員及監察員各一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

代為圈投。」 

       (二)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手冊:捌、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或投票

權人投票注意事項。(詳參另冊裝訂之會議資料) 

      三、本案經請口湖鄉選務作業中心查明，說明略以：本

所選務同仁與兩位長者素不相識，本無從知悉選舉

人之親屬關係，從查驗國民身分證、領票、圈票及

投票等流程，均口頭詢問長者陪同者是否為家屬，

兩位長者均未否認非家屬且神情自若無慌張抗拒神

色，令人無從質疑其表述之真實性。 

      四、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08年第4次會議決議 

       (一)有關陪同者是否為家屬部分，依該投開票所主任管

理員說明，投票當日工作人員均口頭詢問長者陪

同者是否為家屬，兩位長者均未否認非家屬且神

情自若無慌張抗拒神色。 

       (二)有關兩位長者非自願性投票部分，依該投開票所主

任管理員說明，當事人投票當日如遭脅迫，為何

不大聲呼救，該長者均神情自若等待家屬返回，

外人尚無從感受到強暴脅迫之恐懼感，長者當下

亦無主動尋求協救，尚難想像該夫婦係屬非自願

性投票。 

       (三)另有關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部分，經審視影片內容，

當事人尚未達不能自行圈投之程度，投開票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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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當日工作人員執行上確有工作疏失，惟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對違反該第18條第3項規定並無罰則。 

      五、旨揭檢舉案件相關資料，詳參另冊裝訂之會議資料。 

    辦法：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4

款規定，重大爭議案件之處理，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決議： 

      一、基於調查事證資料內容及檢視錄影帶，並經出席委

員充分討論後，照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說明如

下： 

       （一）陪同者是否為家屬部分，投票當日工作人員均有

口頭詢問，選舉人未否認非家屬且神情自若，

經由影片觀看（無聲音，8秒、15秒、6分25秒

處)可明顯看到工作人員與相關當事人交談畫面；

惟對家屬認定，工作人員得有更嚴謹的作為。 

       （二）非自願性投票部分，依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說明

及影片檢視，尚難想像該夫婦有非自願性投票

情形。 

      二、另有關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部分，經審視影片，當

事人尚未達不能自行圈投程度，工作人員執行工作

容有不周延之處，惟對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條第3項規定並無罰則，這部分建請中央選舉委會

在未來宜加強作一致性之規範。 
 

與會委員及列席人員發言重點： 

吳組長秀蕙： 

    1.本件檢舉案(含影片)是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交辦理。據了解檢舉

人係先打電話連繫中選會選務處，詢問有關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8條第3項疑義，再向中選會提出檢舉信與佐證影片。至

其影片來源是因本次大選借用埔北活動中心作為投開票所，而工

作人員疏忽未遮蔽原本活動中心已裝設之錄影設備鏡頭，以致檢

舉人得以取得該影片。 

    2.本案經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會中參照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07年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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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職人員選舉時，所發給全國選務人員之工作手冊，據以認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規定「眼同協助」之定義與執

行方式(請參閱本案查證資料第13頁與第14頁)。關於「家屬」之

認定疑義，經查看影片內容(無聲音，8秒、15秒、6分25秒處)，

可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有靠近交談之動作。因此採認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之說明，亦即工作人員有詢問陪同者是否為家屬。 

                 3.至於選舉權人是否已達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規定

「不能自行圈投」部分，監察小組認為尚有爭議。 

 

王副總幹事清忠 

    1.據調查報告指出，投開票所同仁不認識兩位長者，有口頭詢問陪

同者是否為家屬，其實這部分在投開票所很難掌控，事實上工作

人員是否確實按規定執行相關作業至為關鍵。 

    2.本案由影片中顯示(無聲)，工作人員確有與陪同人員交談。 

 

許總幹事木山 

    1.本案2個關鍵：「家屬」、「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2.案例中產生之爭議問題，列入實務教材。 

    3.針對影片事證，本案產生之爭議若回歸公所處理，如相對選舉人

提出違反妨礙投票秘密，公所又該如何處置。 

    4.其為家屬認定執行措施可否進一步請示中央。 

 

林委員俊欽 

    1.關於陪同者是否為家屬？選務人員不能僅憑口頭詢問陪同者或選

舉人即率然同意其主張，本案2位當事人雖未否認陪同者非家屬，

且選舉人本人也無慌張抗拒神色。但依規定，陪同者是不是家屬，

應由選舉人負舉證責任，現場有什麼資料可以證明陪同者確為家

屬，工作人員不能只有消極作為。 

    2.本案關鍵點不是選舉人能不能意思表示，而是選務工作人員有沒

有徹底執行認定其是否為家屬。日後為避免執行面認定上的困難，

有無可能採行「由陪同者或選舉人出具切結書切結陪同者確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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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否則自負法律責任」之方式？ 

    3.針對調查事證及影片檢視，監察小組會議討論已作決議，本案應

不至於涉及刑事責任，但問題在行政責任如何處置，個人同意監

察小組會議決議意見。 

 

許委員展榮 

    針對家屬認定，工作人員應有更嚴謹的態度及作為。 

 

陳委員秀月 

    為避免類似家屬認定爭議，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再加強有關陪同家

屬之認定工作。 

 

黃委員河淇 

    同意其他委員意見。 

 

吳主任惠美 

    無其他意見，尊重各委員意見。 

 

張主任委員志銘： 

    1.關於「家屬」認定、「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之執行，在法規上均

有規範，若需有不同行政作為，後續可建請中央應為一致性規定。 

    2.本案影片取得顯有瑕疵，案例中產生之爭議問題，可列入實務教

材；後續有關影片取得之行政處理，必須加強各項選務工作執行。 

    3.會議討論過程，除調查事證資料內容指出，工作人員均有口詢問

陪同者是否為家屬，並檢視檢舉所附之錄影內容(無聲音)，經出

席委員充分討論後作議決。 
 
丙、臨時動議： 
    案由：關於「雲林縣四湖鄉第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擬請

遴派委員前往該選務作業中心督導選務工作，提請
討論。 

    決議：經委員討論一致同意請黃河淇委員前往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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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散會（同日上午10時30分） 
 
附件：簽到簿附后 


